
4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4.3 我国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4.3.1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

准绳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 6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

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规定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体现

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依法办事的法制精神。（图 4-2） 

 
以事实为根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决定提起刑事诉讼、采取具体的诉讼措施以推进刑事诉讼的进程和

最终定案处理时，必须以业已查明的案件客观事实为基础。它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必须依法收集证据，尽可

能地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使案件的实体问题或程序问题的解决都奠定在证据能够证明的客观事实基础之 

上，而不允许把主观想象、推测、怀疑作为处理案件的根据。为此，《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进一步规定：“公

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

应当追究责任。”为了保证公安司法机关能够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刑事诉讼法》对拘留、逮捕等强制性

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立案、侦查终结、决定起诉和判决的事实条件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具体规定了证

据的种类、证人的资格、收集证据的一般原则和审查判断证据的方法。 

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以及在各个诉讼阶段对案件做出最终的结论时，

必须严格遵守程序法和组织法等法律关于国家专门机关的职权分配、相互关系以及办案程序的规定，并根

据实体法关于犯罪的构成要件、量刑标准、量刑原则等规定做出适当的处理。 

以事实根据与以法律为准绳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是依据法律规定推

进诉讼进程或对案件做出处理结论的前提，如果案件事实没有查清，或者弄错了，就很难正确适用法律；

以法律为准绳，又是正确处理刑事案件的关键，因为如果违反程序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就是执法违法或越

权办案，导致已经进行的诉讼活动无效，也难以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如果违反实体法的规定，就会在采

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和定案处理时，做出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是放纵犯罪，就是侵犯人权。因此，

以事实为根据与以法律为准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在刑事诉讼中全面地贯彻执行。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中国人民司法工作长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中国刑事诉

讼基本原则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对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贯彻执行其他诉

讼原则的根本保证。即使在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已经得到明确提高、国家法律制度基本健全的今天，这一

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遵守这一原则，既有利于准确、及时

地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又有利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树

立法律的权威；反之，违反这一原则时，就会产生冤假错案，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损害法律的尊严。 

要在刑事诉讼中正确贯彻执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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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必须受法定程序的约束，特别是要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的指导原则，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为此，要进一步肃清“有

罪推定”的流毒，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决不允许为了追求主观想象

的所谓“客观真实”而不择手段，随意抓人、越权办案、非法取证。 

（2）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和司法实践

经验，案件事实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查清的。但是，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一些案件事实在法定期限

内没有查清或者定案处理时发现证据不足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对于这样的案

件，公安司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理，如变更强制措施、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不起

诉或者宣告无罪等。不允许在法定办案期限已满的情况下，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更不允许为了追求控制犯罪的效果而通过相关部门的“协调”把本来证据不足的案件勉强定罪处罚。 

（3）公安司法人员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培养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敬业精神，更新诉讼观念，增强

法律意识，坚决排除外来干扰，严格依法办案。 


